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南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南雄华庭商业住宅综合小区地下车库三区-2

	设计编号
	2018-SY3T-07

	二、强制性标准

2、两个防火分区“共用”一个楼梯间时，不应作为两个分区的安全出口，该楼梯间属于哪个分区就应该算哪个分区的安全出口，另外一个分区不能算一个安全出口（参见2018年江苏省审图中心疑难答复2.4.3条）。因此“分区4-2出口”与 “分区1-4出口”共用9#住宅西侧自行车坡道不能算两个安全出口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键修-04显示，“分区4-2出口”与 “分区1-4出口”还是共用9#住宅西侧自行车坡道，还是两个安全出口？且被一道墙阻挡，走不通！如果算“分区4”的出口，“分区1”应另找出口！否则问题没有解决。

3、地下车库的坡道敞开段无遮雨设施时，在坡道的敞开段的较低处应增设截水沟（车库规范4.4.2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不应甲方二次解决，坡道大样图应画出。

四、其他

1、防火分区图比例太小了，看不清楚，其中的防火分区数据不清楚、未标注安全出口及安全疏散距离数据（须复查不超60米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防火分区图比例还是太小了，实在看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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